
（民防團隊全銜）民防人員召集通知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字第          號

主    旨 請臺端攜帶本通知書依下列規定時間及地點報到。

法令依據 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第七條。

受
召
集
人

姓    名 性    別 召    集    事    由

編組隊別 編組職稱 □訓練 □演習    

□服勤 □支援軍事勤務
出  生
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住  址

逐
次
召
集

報到時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報到地點

預定解召時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年度服勤召集 □自中華民國   年 1月 1日 0時至同年 12月 31日 24時止，實際
服勤時間依勤務分配表為準。

應 著 用 服 裝 □隊服 □便服 攜帶裝具

附

註

一、依民防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民防人員接受訓練、演習、服勤期間，其所屬機關（構）、學
校、團體、公司、廠場應給予公假。違者依民防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依民防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違反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不參加民防編
組、訓練、演習或服勤，經令其限期參加，屆期不參加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依民防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違反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
款，不參加民防編組、訓練、演習或服勤，經令其限期參加，屆期不參加者，處新臺幣一千
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並予以解編。

三、依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
本次召集之解除召集時間，必要時得延長之。

四、年度服勤召集僅限民力任務隊（本辦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七款第一目至第五目）成員服勤召集
使用。

五、依本辦法第七條第四項但書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准許免除本次召集：
（一）罹患傷病，必須休養或治療。
（二）直系血親或配偶罹患重病或死亡，非本人不能處理。
（三）遭受不可抗力之災害，非本人不能處理。
（四）結婚。
（五）航行國外商船、遠洋漁船船員，無法返回。
（六）參加政府機關（構）或公營事業機構主辦之訓練、進修。
（七）參加政府舉辦之考試或學校入學考試。
（八）有其他具體事證，足以證明無法參加召集。
六、本通知書由各民防團隊長（含民防總隊所屬之指揮官、各大隊（隊）、站長、中隊（隊），

或民防團團長，或特種防護團之團長、分團長（大隊長），或防護團、聯合防護團團長）簽
署。民防、義勇警察、交通義勇警察、村（里）社區守望相助巡守及山地義勇警察等大隊（
隊）、中隊（隊）另再行由編組機關（構）首長簽署。

七、本通知書一式二份，一份交民防人員，一份經簽收後由填發團隊收執。
八、不服本處分者，得於本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訴願法相關規定，繕具訴願書經由

編組機關（構）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

 

（民防團隊長簽字章）

（編組機關（構）全銜）

（首長簽字章）
填發團隊 承辦人 聯絡電話

簽   收
收領人簽
名(蓋章)

簽收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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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防人員免除召集申請書
主  旨 本人因有下列原因，申請准許免除本次召集。

法令依據 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第七條第四項。

姓    名 性  別 召
集
通
知
書

日

期
編組隊別 編組職稱

文

號
字第       號出  生

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住  址

免除召
集項目

免除召集
日期時間

申請免除召集原因 檢附證明文件（共    件）

□罹患傷病，必須休養或治療。

□直系血親或配偶罹患重病或死亡，非本人

不能處理。

□遭受不可抗力之災害，非本人不能處理。

□結婚。

□航行國外商船、遠洋漁船船員，無法返回

。

□參加政府機關（構）或公營事業機構主辦

之訓練、進修。

□參加政府舉辦之考試或學校入學考試。

□其他：

一、原召集通知書影本。

二、

此致

（民防團隊全銜）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聯絡電話

承辦人 民防團隊副主管 民防團隊主管（簽章及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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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115年民防團隊常年訓練日程表

單     位
日    期

時間 訓 練 地 點
訓練

人數
備考

年 月 日

合  計 訓練         場次；訓練        人次。
備  註 本表請自行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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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115年民防團隊幹部訓練日程表

單     位
日    期

時間 訓 練 地 點
訓練

人數
備考

年 月 日

合  計 訓練         場次；訓練        人次。
備  註 本表請自行展延。

 附件 4



115 年民防團隊常年及幹部(含高階)訓練督評日期表 

日    期
單   位 受檢類組 督評單位

年 月 日
星
期

115

6

3 三 苗栗縣政府 民力任務隊 1、行政院全民防衛動

員準備業務會報。

2、臺閩全民戰力綜合

協調會報。

3、 內政部動員準備

業務會報。

4、內政部警政署。

附註：

1. 民防總隊其餘各任

務大隊(站)、民防

團、民防分團及防

護團(聯合防護團)

各項編訓資料(書面

)均應準備受檢。

2. 備檢場地不可影響

上課秩序，並準備

相關應檢資料電子

檔及行動電腦設備

，供督評人員現場

抽檢。

5 五 嘉義市政府
民防團

8 一 臺南市政府
民力任務隊

10 三 基隆市政府
民防團

12 五 澎湖縣政府
民防團

22 一 新竹縣政府
民力任務隊

24 三 新北市政府
民力任務隊

26 五 新竹市政府
民防團

29 一 雲林縣政府
民力任務隊

7

3 五 桃園市政府
民力任務隊

6 一 花蓮縣政府
民防團

8 三 嘉義縣政府
民力任務隊

10 五 高雄市政府
民力任務隊

13 一 宜蘭縣政府
民防團

15 三 彰化縣政府
民防團

17 五 金門縣政府
民力任務隊

20 一 南投縣政府
民防團

22 三 臺北市政府
民力任務隊

24 五 連江縣政府
民防團

27 一 臺東縣政府
民防團

29 三 屏東縣政府
民力任務隊

31 五 臺中市政府
民力任務隊

備註：澎湖縣 (6/12)、金門縣(7/17)、連江縣 (7/24)、臺東縣 (7/27)因督評時間為每
日 9-15 時，無法評核當日搭乘班機(火車)前往，須提前一天抵達當地住宿，有
住宿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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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民防團隊常年及幹部(含高階)訓練督評項目表

區
分

項
次

項                                目
配
分

民
防
總
隊
編
訓
︵
50
％
︶

1
訓練計畫是否依規定時程陳報？各級訓練計畫內容是否適切可行、計畫
是否依限報核？是否有建立完整訓練日程表？

5

2

是否掌握轄內各民防團隊編組人員名冊及裝備器材管理名冊？內容是否

正確？是否符合遴選規定？是否保持常新與完整？民防團隊編組人員名

冊是否登錄於全民防衛動員資訊整合系統?專長分類（民防大隊）辦理情

形？

10

3 是否建立轄內各級民防團隊聯繫名冊？是否保持完整與常新？ 5

4
是否彙集民防相關法令及建立各項業務標準作業規範及教材？內容是否

適當？是否依專業建立師資資料庫?是否於網站建立連繫窗口供查詢？ 
10

5
是否主動與各地區後備指揮部保持聯繫？具後備軍人或補充兵身分者是

否統一列冊送後備指揮部審查？是否策訂年度服勤召集實施計畫？
5

6 各級民防團隊聯誼活動辦理情形？是否策訂計畫？是否派員督導？ 5

7
本部（警政署）補助上年度經費結報核銷是否依限辦理？手續是否齊全

？人數陳報是否正確？
5

8 各項編組、成果及表報陳報（含交辦事項）正確性與時效性？ 5

受
檢
單
位
編
組
及
訓
練
︵
50
％
︶

1
上年度各級民防團隊訓練是否依規定辦理督評、獎懲及陳報？備檢資料

內容是否充實？是否有實務演練（全民國防）訓練課程？
10

2
訓練召集通知書是否依規定填發及送達？通知書各欄填註是否無誤？學
員簽收情形？

5

3
學員是否準時報到？到訓(請假)率？服裝儀容是否整齊？學員請假手續
是否符合規定？課堂秩序是否良好？學習精神是否高昂？

5

4

訓練課目是否符合本計畫規定(如臺灣全民安全指引宣導、防災協作中
心組織與運作、初級救護與自救實作、無人機防護等)？教材內容是否
參採主管機關建議教材？授課師資來源是否符合本計畫規定?授課內容是
否正確？

10

5
輔助教具是否適當？作息時間是否確實依表訂時間掌握？是否印製輔助
教材？訓練方式是否適宜？

5

6
各民防團隊是否自行規劃(增加)辦理無人機訓練相關參訪及演訓課程等
創新作為？

10

7
備檢資料準備是否充分完整？是否熟悉業務流程及相關法令？設備是否
齊全及場地是否符合防疫規定？整體表現情形？

5

合                         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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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全銜)辦理115年民防團隊常年及幹部訓練督評受檢單位資料表

受檢日期     年   月   日 

受檢單位

訓練地點

訓練人數         人

聯絡人及電話 姓名：
電話：

課

程

表

節
次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1 0000-0000
課目名稱

授課教官

2
課目名稱

授課教官

3
課目名稱

授課教官

4
課目名稱

授課教官

5
課目名稱

授課教官

6
課目名稱

授課教官

附件7



7
課目名稱

授課教官

8
課目名稱

授課教官

備     考



宜蘭縣 115年民防團隊常年及幹部訓練督導評核表

受檢

單位

訓練

日期

督導

人員

項次 項目 配分 得分 優劣事蹟

1

訓練計畫是否依規定時程陳報？訓練
計畫內容是否適切可行、計畫是否依
限報核？是否有建立完整訓練日程表
？

12

2

編組人員名冊及裝備器材管理名冊是

否完整？內容是否正確？是否符合遴

選規定？是否保持常新與完整？民防

團隊編組人員名冊是否登錄於全民防

衛動員資訊整合系統?專長分類辦理情

形？

14

3
訓練召集通知書是否依規定填發及送
達？通知書各欄填註是否無誤？學員
簽收情形？

12

4

學員是否準時報到？到訓(請假)率？
服裝儀容是否整齊？學員請假手續是
否符合規定？課堂秩序是否良好？學
習精神是否高昂？

10

5
輔助教具是否適當？作息時間是否確
實依表訂時間掌握？是否印製輔助教
材？訓練方式是否適宜？

10

6
是否自行規劃(增加)辦理無人機訓練
相關參訪及演訓課程等創新作為？ 10

7

訓練課目是否符合本縣計畫規定(如
臺灣全民安全指引宣導、防災協作中
心組織與運作、初級救護與自救實作
、無人機防護等)？教材內容是否參
採主管機關建議教材？授課師資來源
是否符合本計畫規定?授課內容是否
正確？

14

8

上年度訓練辦理情形？相關資料(計
畫、編組通知書、召集通知書、照片
、簽文及教材等資料)準備是否齊全
？上年度訓練成果是否報核？

10

9

備檢資料準備是否充分完整？是否熟
悉業務流程及相關法令？設備是否齊
全及場地是否符合防疫規定？整體表
現情形？

8

合                         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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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115年民防團隊常年及幹部訓練獎懲額度表(警察機關人員部分)
等第

區分 第1名 第2名 丙    等

警察局
承辦科長 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申誡二次

警察局
承辦股長 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申誡二次

警察局
業務承辦人 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申誡二次

附  註

1、 辦理本案績優(劣)者，警察機關之人員依內政部督導評核

後核予之獎懲規定辦理。

2、 各警察分局、分駐所（派出所），視聯合督評成績優劣，

擇優（劣）取二分之一（四捨五入），比照警察局獲獎（

懲）等第額度次一等辦理獎懲。

3、 警察局承辦股長兼業務承辦人者，其獎勵以業務承辦人之

獎度為準。

4、 丙等：60.0-69.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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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115年民防團隊常年訓練獎懲額度表(非警察機關人員部分)
等第

區分 第1名 第2名 丙    等

承辦科(課)長 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申誡二次

承辦股長 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申誡二次

業務承辦人 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申誡二次

附  註

１、本縣民防總隊收容大隊(社會處)、醫護大隊(衛生局)、環境

保護大隊(環境保護局)、工程搶修大隊(交通處)、物資大

隊(工旅處)等施訓單位由本縣秘書作業組(警察局)實施評

比作業，成績達80分以上取前 2名辦理獎勵。

２、各鄉(鎮、市)民防團及相關機關(構)、學校、團體、公司、

廠場防護團及聯合防護常年訓練等施訓單位由本縣秘書作

業組(警察局)實施督導、考核並辦理績效評核及獎懲事宜(

民防團及防護團由轄區警察分局辦理初評，再由警察局複

評)，成績達80分以上者各取前 2名辦理獎勵。

３、丙等：60.0-69.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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